
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人民政府进入惠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物业（住宅、
商铺、仓库类等）招租条件说明
 
第一条：所出租物业以现状竞价招租，竞标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具有合同履行能力和相应资金保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二条：参与竞标者需交纳竞标保证金人民币34万元。
第三条：出租物业地址、面积、租赁租金及期限
1、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尾坳村成达工业园内接待楼侧面围墙内厂房、厂区空地及内宿舍楼，出租空地面积约6270.70平方米，建筑面积13267.95平方米（以实物为准），每月租金底价按评估价人民币壹拾柒万零壹佰零贰元整（￥170102.00元），租赁期为5年，押金为人民币叁拾肆万零贰佰零肆元整（￥340204.00元）。
2、中标方（承租方）如是原承租方合同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31年6月30日，其他中标方（承租方）合同以实际交付时间开始计算，其他的按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第四条：中标后相关要求的说明
1、中标方（承租方）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由中标方自行办理。
2、厂房用途仅限于工业生产，中标方应依法经营，经营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等由中标方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3、中标方必须根据经营需要安装内部消防设施，并承担其费用。消防工程必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经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营业。
4、中标方应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并应遵守物业有关规定并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及通道做任何用途。
5、中标方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行为；如因中标方不能按租约规定使用租赁房屋所产生的后果，及发生一切违法行为与出租方无关，产生的违法责任由中标方承担并赔偿出租方。
[bookmark: _GoBack]6、中标方需通过ISO9001和ISO14001、IATF认证及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以上证件及中标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需交至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人民政府固定资产组审核,经审核中标方不符合条件的保证金不予退回,并且不得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从事有关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噪音扰民等行业。
7、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中标方不得将房屋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未经出租方同意，不能改变房屋的使用用途，否则，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
8、中标方有义务接受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并对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提出的意见限期作出相应整改。
9、租赁期间，由中标方担任租赁房屋安全责任人。中标方应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依法采取安全生产工作等各项措施，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事故，由中标方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因此造成出租方或第三方经济损失的，中标方应予赔偿。
10、截止发布招租公告，仍拖欠汝湖镇人民政府租金的不具备竞标资格。
第五条：该物业此次公开招租，起标价格以评估报告所出具参考价为准，竞标价格不设上限，价高者得。
第六条：未尽事宜，报名前竞价者须先电话咨询工作人员。
如需查看标的物请致电委托方，委托方联系人：陈先生，13509076819(正常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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